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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議長交議案 

1.市政府提案 

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民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本市第 3 屆市長補選所需經費計 1 億 6,936 萬 6,030 元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6 高市會民字第 109001168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本市第 3 屆市長補選所需經費計 1 億 6,936 萬 6,030 元，擬採墊

付款方式辦理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109 年 6 月 11 日高市選一字第 1093150304 號

函及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、9 條規定，直轄市長選舉、罷免由中央

選舉委員會主管，並指揮、監督直轄市選舉委員會辦理。復按同法

第 13 條規定，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直轄市長選舉、罷免所需經費由

直轄市政府編列。末按同法第 91 條規定，罷免案通過者，被罷免人

應自公告之日起，解除職務。前項罷免案通過後，依規定應辦理補

選者，應自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。 

三、本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於 109 年 6 月 6 日完成投票，中央選舉

委員會於 109 年 6 月 12 日公告，依法本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自同日解

除職務，並應於 109 年 9 月 11 日前完成補選投票，補選案所需經費計

1 億 6,936 萬 6,030 元，係屬依法律必需之支出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

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5 款、第 45 點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提請由

市庫墊付辦理，並納入以後年度補辦預算，再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資料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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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民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補助辦理「南沙魯里公墓更新計畫」經費 1,200 萬元，

市府自籌 514 萬 2,857 元，合計 1,714 萬 2,857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20 高市會民字第 109001189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補助辦理「南沙魯里公墓更新計畫」經費 1,200 萬元，

市府自籌 514 萬 2,857 元，合計 1,714 萬 2,857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規定辦理，業經本府

109 年 6 月 30 日第 48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內政部為推動山地原住民鄉（區）公墓改善及花東離島地區開發建

設，自 107 年度起至 110 年度止，辦理「原住民及花東離島地區殯葬

設施改善計畫」，本市那瑪夏區公所業經內政部 108 年 9 月 12 日台

內民字第 10802245382 號函核定 109 年度南沙魯里部落公墓興建工程

經費 1,200 萬元整。 

三、按「原住民及花東離島地區殯葬設施改善計畫補助作業要點」第四

點規定：「辦理各項補助之中央補助分攤比率，按縣（市）政府財

力分級」，本市財力分級屬第三級，中央補助上限百分之七十，餘

百分之三十比率概算自籌計 514 萬 2,857 元整，惟本市那瑪夏區公所

無前揭自籌款。 

四、旨案擬墊付之經費 514 萬 2,857 元整，因未及納入本府 109 年度之預

算，擬以市庫墊付款先行支用，並納入以後年度補辦預算，以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09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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